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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工业废水排放量  指调查年度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括生产废水、

外排的直接冷却水、废气治理设施废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

括独立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浊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直接冷却水：在生产过程中，为满足工艺过程需要，使产品或半成品冷却所用与之直接接触的冷却水

（包括调温、调湿使用的直流喷雾水）。 
间接冷却水：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为保证生产设备能在正常温度下工作，用来吸收或转移生产设备的

多余热量，所使用的冷却水（此冷却用水与被冷却介质之间由热交换器壁或设备隔开）。 

工业废气排放量  指调查年度企业厂区内排入空气中含有污染物的气体的总量，以标准状态（273K，

101325Pa）计。 

废水治理设施数  指调查年度企业用于防治水污染和经处理后综合利用水资源的实有设施（包括构筑

物）数量，以一个废水治理系统为单位统计。附属于设施内的水治理设备和配套设备不单独计算。备用的、

调查年度未运行的、已经报废的设施不统计在内。 

废气治理设施数  指调查年度企业用于减少排向大气的污染物或对污染物加以回收利用的废气治理设

施总数，以一个废气治理系统为单位统计。包括除尘、脱硫、脱硝等废气污染物统计指标范围内的设施。

备用的、调查年度未运行的、已报废的设施不统计在内。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指调查年度调查对象实际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指调查年度企业通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

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当年利用的往年工业固体废

物累计贮存量）。如用作农业肥料、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用作充填回填材料等。综合利用量由产生固体废

物的单位统计。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指调查年度企业以综合利用或处置为目的，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

专设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量。专设的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或贮存设施必须有防扩散、防流

失、防渗漏、防止污染大气、水体的措施。 
粉煤灰、钢渣、煤矸石、尾矿等的贮存量指排入灰场、渣场、矸石场、尾矿库等贮存的量。 
专设的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或贮存设施指符合环保要求的贮存场，即选址、设计、建设符合《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具有防扩散、防流失、

防渗漏、防止污染大气和水体措施的场所和设施。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指调查年度企业将工业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工业固体废物的物理、

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工业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生态环

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中，所消纳固体废物的量。 

危险废物产生量  指调查年度调查对象自身产生的危险废物的量，包括利用处置危险废物过程中二次

产生的危险废物的量。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  指调查年度调查对象从工业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中

消纳危险废物的量，以及将工业危险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危险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

到减少已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数量、缩小工业危险废物体积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工业危险

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中，所消纳危险废物的量。包括在本单位自行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的量、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量，不包括接收的外单位危险废物进行利用处置的量。 



十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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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本年末贮存量  指截至调查年度年末，调查对象将危险废物以一定包装方式暂时存放在专设

的贮存设施内的量。专设的贮存设施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等相关环保

法律法规要求，具有防扩散、防流失、防渗漏、防止污染大气和水体措施的设施。 
 




